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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40,07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3月3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亿创街1号406房之491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顺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出资比例5%以上的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海南蓝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6962%

天津初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225%

上海科创中心二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392%

海南晟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139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云源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1392%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4401%

三亚置信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3544%

嘉兴东家顺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332%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广州初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21年3月3日，主要从事股权投

资业务；自成立日至今，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1,036,189,764.19元，净资产1,026,825,323.08

元，营业收入274,518,228.31元，净利润246,393,890.69元。

广州初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公司前四大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及公司

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7）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7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5月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T2栋4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顺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私营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8.4932%

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8.7671%

天津顺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97%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21年5月8日，主要从

事股权投资业务；自成立日至今，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550,300,853.72元，净资产526,737,138.58元，

营业收入172,502,966.69元，净利润161,737,138.58元。

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公司前四大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

波及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8）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154.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G5024（集群注册）(JM)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晗）

主营业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完成的

私募股权基金，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业务，成立至今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31,557,912.90元，净资产31,515,040.40元，营

业收入0元，净利润-21,026.69元。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公司前四大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及公司

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9）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401房-R23� A134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完

成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优质项目，成立至今业务

发展正常。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7,012,161,432.57元，净资产7,012,053,634.65

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36,365,849.18元。

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公司前四大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及

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0）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4,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4月7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龙皓路585弄14号170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君昊志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近三年均在工商允许的经营范围内合

规、稳健经营，不存在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155,856,623.86元，净资产155,856,623.86元，

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732,176.81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证投资有限公司系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27.78%出资额，除此以外，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金证股份、金证股份前四大股东

杜宣、赵剑、李结义、徐岷波及金证股份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1）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91,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3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翠景路223号7层H区

法定代表人：龙新文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珠海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珠海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资设立的

全资区属一级国有企业，也是香洲区政府投资基金的出资主体，受托管理于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

司，主要通过“创投基金” 直投和“引导基金” 参股子基金返投，撬动社会资本，扶持香洲区的产业发展。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9月30日）：总资产932,696,088.00元，净资产903,510,961.13元，

营业收入6,002,268.07元，净利润1,267,541.44元。

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前四大股东李结义、杜宣、赵剑、徐岷波及公司现有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其他各方情况介绍

（1）廖万里；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

（2）金卓；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3）深圳金石众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廖万里；

（4）珠海金石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水湾路368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八楼

808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廖万里；

（5）珠海金石鹏程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横琴新区新香江路2202号411办公，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廖万里；

（6）珠海金石伟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739号10栋3004房，执

行事务合伙人为廖万里；

（7）中互金智为（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泉路

139号金融科技中心B座13层A区3023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互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珠海信保晨星卓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开新三道285号

502办公，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西藏轩屿实业有限公司；

（9）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

太金融小镇南12号楼A区21-08-51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广东易方康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1889号17

栋201室-1192号(集中办公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凯利易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北京启明融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1139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启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胡旭波）；

（12）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4号楼203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启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

派代表：邝子平)；

（13）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苏州市西环路3068号3号楼111－

68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启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邝子平）；

（14）深圳君盛鼎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圣莫丽斯

B17栋103A，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杨谨同；

（15）广州琥珀安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

1号404房-A215(仅限办公)，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前海琥珀永裕股权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李秀甜）；

（16） 珠海太和金元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

-47625（集中办公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俊智）；

（17）东莞烽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总部三路20号

1栋204室0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太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俊智）；

（18）深圳君盛青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圣

莫丽斯B17栋103A，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廖梓君）；

（19）曹鸿伟，中国籍自然人。

（20）珠海市科技创业天使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105室-67591(集中办公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科创海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珠海香洲华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香洲创业路186号厂房

第四层406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香洲华金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珠海市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桂山镇桂山大道44号

5楼506-5(商事主体集中办公场所)，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科创海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深圳前海泰亚鼎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厦门泰亚鼎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厦门泰亚鼎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厦门市湖里区环岛东路2488号海峡旅游大厦20

层2003单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小蓉。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名称：《关于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合同主体：

（1）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廖万里

（3）金卓

（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深圳金石众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珠海金石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珠海金石鹏程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珠海金石伟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10）温润金产成长贰号（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11）温润叁号（海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广东温润振信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天津海河顺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广州初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中互金智为（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珠海信保晨星卓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广东易方康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上海高瓴辰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北京启明融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深圳君盛鼎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9）广州琥珀安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珠海太和金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东莞烽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深圳君盛青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曹鸿伟

（34）珠海市科技创业天使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珠海香洲华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6）珠海市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深圳前海泰亚鼎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厦门泰亚鼎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本次投资

本次投资：投资者将合计出资人民币38,020.00万元整认购金智维新增注册资本合计479.2975万元。

2、交割

首期交割：在协议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或被国开制造业基金书面豁免的情况下，投资者应于其确认后

的十个工作日内分别实施本次投资款项的支付。

3、先决条件

付款先决条件包括：协议和其他交易文件已经各方充分协商和批准；投资者已完成对金智维的尽职

调查，且尽职调查结果满意；本协议的签署、交付和履行所必需的任何人士的所有同意和批准均已获得，

并完全有效；董事会已改组为9名董事，且国开制造业基金指定的一名人士已被任命为董事；金智维已向

本次投资人提交商业计划及预算以及财务报表；金智维已在国家开发银行开立公司账户，并将其作为国

开制造业基金所支付增资款的专用存放账户；金智维及现有股东已分别全面履行和遵守了协议规定的相

关条件、义务、承诺，等等。

4、利润分配：本次投资人自交割日起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除非获得本次投资人书面同意，

金智维自签署日起不对金智维累计未分配利润或本协议签署后发生的其他利润进行分配。

5、交易费用：本次投资完成交割后，因可归责于金智维的原因（而非投资者原因）最终未能让投资者

参与和完成本次投资的，金智维应承担国开制造业基金因本次投资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具体金额（含税）

上限为人民币60万元；金智维应承担其他本次投资人合计金额（含税）上限为人民币9万元。

6、违约责任：如果违约方违约，履约方有权采取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包括要求违约方

实际履行；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根据约定发出书面通知单方解除本协

议；投资者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

7、签署和生效：本协议以中文书写，经各方签字（如该方为自然人）以及各方加盖公章或其授权代表

签字（如该方为实体机构）后生效。

协议名称：《关于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合同主体：

（1）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廖万里

（3）金卓

（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深圳金石众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珠海金石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珠海金石鹏程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珠海金石伟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10）温润金产成长贰号（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11）温润叁号（海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广东温润振信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天津海河顺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广州初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中互金智为（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珠海信保晨星卓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广东易方康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上海高瓴辰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北京启明融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深圳君盛鼎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9）广州琥珀安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珠海太和金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东莞烽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深圳君盛青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曹鸿伟

（34）珠海市科技创业天使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珠海香洲华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6）珠海市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深圳前海泰亚鼎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厦门泰亚鼎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股权结构：各方一致同意和确认，在本次投资完成后，各股东在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的

情况应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8.6738 13.8396%

深圳金石众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80.0000 25.6543%

珠海金石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2.2222 5.8173%

珠海金石鹏程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6.7414 4.8885%

珠海金石伟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6.7414 4.8885%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2353 4.9276%

苏州启明融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654 6.0226%

深圳君盛鼎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1.8301 1.0950%

珠海市科技创业天使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062 0.6965%

珠海香洲华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9150 0.5475%

珠海市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575 0.2738%

厦门泰亚鼎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987 0.1937%

深圳前海泰亚鼎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5948 0.7747%

广州琥珀安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4623 2.2372%

珠海太和金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9.8382 1.0429%

东莞烽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764 0.3973%

曹鸿伟 18.9706 0.4966%

深圳君盛青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794 0.3476%

上海高瓴辰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5583 7.4491%

北京启明融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9117 1.4898%

中互金智为（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8307 2.0113%

珠海信保晨星卓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440 0.9436%

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1470 0.8939%

广东易方康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139 0.5239%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252.1292 6.6002%

温润金产成长贰号（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30.3185 0.7937%

温润叁号（海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1.1976 0.0314%

广东温润振信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7291 1.4851%

天津海河顺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028 0.3430%

广州初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463 0.3913%

深圳顺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702 0.2558%

广东粤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6388 1.9801%

广州创盈健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521 0.0066%

上海君昊虹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9097 0.4950%

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32 0.1650%

合计 3,820.0118 100.0000%

2、公司治理：金智维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国开制造业基金有权提名一名董事，高瓴有权提

名一名董事，启明有权提名一名董事，金证股份有权提名一名董事，创始人有权担任董事以及董事长，且

有权另行提名四名董事。 金智维总经理由创始人担任，由董事会负责聘任。

3、违约及违约赔偿：若一方已违反本协议，任一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议且应

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该违约。 如违约方在该期限内无法纠正该违约的，则履约方经提前十五日书面通知，有

权终止本协议和其他交易文件。 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而引致的损

失负责并承担赔偿责任。

4、完整协议：本协议取代各方在生效日之前就本协议项下事宜所达成的所有书面及口头协议和承诺，包

括金智维及其他相关方于2021年7月1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以及于2021年9月签署的股东协议补充协议。

5、签署及生效：本协议以中文书写，经各方签字（如该方为自然人）、加盖公章且其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如该方为实体机构）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金智维实施增资扩股引入外部投资者，可为金智维注入新的发展资金和战略合作资源，助力金

智维未来发展。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是综合考虑公司自身情况、经营规划等而作出，符合公司

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利益。

金智维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注册资本将增加至3,820.0118万元，其中公司出资金额不变，出资比例

将由15.8252%减至13.8396%，公司仍是金智维的第二大股东。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公司财务报表损益。

七、应当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放弃增资优先

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

度》的规定。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一致同意

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符合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

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核查情况，平安证券对金证股份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46� �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9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12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12月20日14时0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12月20日

至2022年12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聘请2022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四次会审议通过，详见2022年12月2日公司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46 金证股份 2022/12/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于2022年12月16日（上午9—11时，下午15—17时）向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以收信邮戳为准）。

2、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如

授权委托，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3、个人股东请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委托，还需提供股东授

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六、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人：陈志生

联系电话：0755-86393989� � � � � � � � �传真：0755-86393986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12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公司聘请2022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上接B021版)

证券代码：688739� � � � � � �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1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至12月9日（星期五）16:00时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ncdsw@cdbio.cn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5日发布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2月12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上午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宁先生；

总经理：毛昱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崔建伟先生；

独立董事：陈克兢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2日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

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lncdsw@cdbio.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83782632

邮箱：lncdsw@cdbi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57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8

债券代码：110074�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12月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9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68元/股，最低价为

4.6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3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2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将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7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9日和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6）、《精达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77）。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9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68元/股，最低价为

4.6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3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601233� �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6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1月30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5,476,6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14%，购买的最高价为18.00元/

股、最低价为13.4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84,352,039.1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议案》等事项，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为不

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25.00元/股）；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0股。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5,476,67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4714%，购买的最高价为18.00元/股、最低价为13.4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84,352,039.1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

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股份，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2-084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

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和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3）和《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2-04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1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55.9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7%，成交的最高价为12.2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0.9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9,

991,325.30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2-085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工作

安排，拟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由董事长方同华先生变更为总经理闫久江先生。本次

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尽快

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事宜。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871� � � � � � � � � �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4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进展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李会君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11月08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江西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隆管理”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230,000股，即减持不超过总

股本的1.319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会君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股， 即减持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8%。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

持股份数、股份比例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

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李会君先生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李会君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

告知函》，现将其减持计划的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

份的比例

李会君 集中竞价 2022.12.01 15.30 20,000 0.0118%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会君

合计持有股份 80,000 0.0473% 60,000 0.03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20,000 0.0118%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 60,000 0.0355% 60,000 0.035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

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2、截至本公告日，李会君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减持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 其余股东尚未实施完毕。

3、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减持股份期间，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02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2-07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0.6

亿元-1.2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9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6日、2022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4）、《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

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2年7月5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54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最高成交价为7.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81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19,995,805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9,971,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最高成交价为7.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5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0,107,988.7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12月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1,432,0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最高成交价为7.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5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80,083,821.7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委托价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7月5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6月28日—7

月4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320,819,9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80,204,975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依据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后续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2-4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股数不超过1.5亿股，

或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

超过人民币5元/股。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编号：2022-026）。

2022年9月21日公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份回购

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85,604,7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最高成交价为3.39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86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63,483,654.25元

（含交易费用）。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2-04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重要提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张轩宁先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43,811,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0%，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300,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40.33%。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近日获悉股东张轩宁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张轩宁 否 20,000 否 是

2022年11

月22日

2023年11

月24日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26.89% 2.20%

归还到

期融资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质押，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张轩宁

743,811,

240

8.20% 30,000 50,000 67.22% 5.51% 0 0 0 0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解除

公司于近日接到张轩宁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质，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张轩宁

本次解质股份（股） 20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8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0%

解质日期 2022年12月1日

持股数量（股） 743,811,240

持股比例 8.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00,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31%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